
关于 PT Dua Kuda Indonesia 和南通凯塔化工科技有限公司

2018 年度实际盈利数与承诺盈利数据差异情况的说明 

 

赞宇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2015 年 9 月 21 日与如皋市

双马化工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双马化工”）签署了《浙江赞宇科技股份有限公

司与如皋市双马化工有限公司关于收购杜库达(印尼)有限公司和南通凯塔化工

科技有限公司之股权收购协议》（以下简称“《股权转让协议》”）及《浙江赞

宇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与如皋市双马化工有限公司关于收购杜库达(印尼)有限公

司和南通凯塔化工科技有限公司股权之盈利补偿协议》（以下简称“《盈利补偿

协议》”）。公司以非公开发行的部分募集资金 6.95 亿元购买如皋市双马化工

有限公司持有的 PT Dua Kuda Indonesia（以下简称“杜库达”）60%股权及南通

凯塔化工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南通凯塔”）60%股权。 

对照双方签订的协议，杜库达及南通凯塔 2018 年度业绩未达到承诺金额，

关于杜库达和南通凯塔化工科技有限公司 2018 年度实际盈利数与承诺盈利数据

差异情况的说明，具体如下： 

一、盈利承诺情况 

根据《股权转让协议》和《盈利补偿协议》中的约定，盈利承诺期间为 2015

年 6 月 1 日至 2018 年 12 月 31 日， 

双马化工承诺：2015 年 6 月 1 日至 2015 年 12 月 31 日、2016 年、2017 年、

2018 年，杜库达及南通凯塔合计实现的抵消杜库达及南通凯塔之间的内部交易

损益并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净利润分别不低于 2,800 万元、10,000 万元、18,000

万元和 21,000 万元。 

盈利承诺期间的每个会计年度结束时，杜库达及南通凯塔截至当期期末累计

实际盈利数小于截至当期期末累计承诺盈利数的，则双马化工应当以现金对公司

进行补偿； 

盈利承诺期满，杜库达及南通凯塔累计实际盈利数超过累计承诺盈利数的，

公司同意对杜库达及南通凯塔经营管理团队进行奖励。 

二、盈利承诺的实现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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